附件2
临沧市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方案

（听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云南省关于持续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要求，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终端销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供需变化，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精神，拟定了临沧市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方案，提交听证会讨论。
一、临沧市天然气运行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凤庆县和云县主城区开通了管道天然气，有2家管道天然气企业。临翔、永德、镇康3县（区）使用LNG天然气。
（一）现行供气体制情况。云县城区：气源来自大理弥渡站，通过巍山县能迅天然气有限公司将气源承运至南涧县，长输管道长约82公里，收取0.35元/立方米管输费，南涧－云县则由临沧能迅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承运，长输管道长107.831公里，收取0.3594元/立方米管输费，抵达云县后，进入城网进行配气。凤庆城区：气源由云县分输至凤庆县，管道属临沧能迅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所有，长输管道长25.632公里，抵达凤庆后，进入城网进行配气。临翔区城区：由临沧深燃巨鹏天然气有限公司供气，目前供气模式采用LNG液化天然气进行供气，中缅天然气管道支线暂未接通，气源通过LNG槽车大多由广西北海运输至已建LNG气化站进行储存（存储规模约3万立方米，含管存），后经汽化后输送至城区市政中压管道，运行压力为0.24Mpa，年用气量约为160万方。已完成建设城区市政中压管道45公里，完成小区燃气管道配套安装54个小区约3.2万户，通气使用小区48个约1.1万户。通气使用工、商业用户51户。永德县城区：由永德县普光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供气，目前供气模式采用LNG液化天然气进行供气，中缅天然气管道支线暂未接通，气源通过槽车运输，LNG气化站进行储存（存储规模约3万立方米，含管存），后经汽化后输送至城区市政中压管道，运行压力为0.24Mpa，年用气量约为18万方。已完成建设城区市政中压管道14.42公里，完成小区燃气管道配套安装16个小区2232户，通气使用居民用户900户，商业用户39户。镇康县城区：由镇康县普光天然气有限公司供气，目前供气模式采用LNG液化天然气进行供气，中缅天然气管道支线暂未接通，气源通过LNG槽车大多由曲靖，四川、广西北海运输至已建LNG气化站进行储存（存储规模约3万立方米，含管存），后经汽化后输送至城区市政中压管道，运行压力为0.24Mpa，年用气量约为10万方。已完成建设城区市政中压管道11.73公里，完成小区燃气管道配套安装9个小区约2000户，通气使用小区6个约300户。通气使用商业用户19户。
（二）现行价格执行情况。根据《云南省定价目录》，管道天然气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门站价格、省内管道运输价格、管道燃气配气价格三部分构成。其中，基准门站价格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省内管道运输价格由省发展改革委制定，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由州、市人民政府制定。云县、凤庆两县居民用气价格按《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文件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18〕87号）核定的临时价格2.95元/立方米执行。2019年以前，非居民用气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文件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19〕424号）规定的高限价格2.55元/立方米执行。2019年开始，非居民的购气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区分采暖季和非采暖季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现行价格为3.5元/立方米。临翔区、永德县、镇康县使用LNG，没有核定价格，按市场调节价执行。具体价格为临翔区居民价格4.3元/立方米，非居民价格4.6元/立方米。永德县居民价格4.4元/立方米，非居民价格4.8元/立方。镇康县居民价格3.8元/立方米，非居民价格4.8元/立方米。

二、实行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的必要性

2021年以来，国内外天然气供需形势趋紧，上游价格持续上涨，对燃气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压力，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已经从1.59元/立方米上涨到1.88元/立方米左右，上浮12%-18%，终端价格一直执行2.95元/立方米，上涨部分由市内的天然气经营企业自行消化。目前实施的非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不能完全解决燃气企业因上游价格上涨造成的成本上升问题，若持续积累可能导致燃气企业不能正常经营，影响天然气稳定供应。为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促进燃气企业可持续经营，按照国家和云南省关于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要求，建立涵盖居民和非居民用气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很有必要。

三、法律法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7号令）；

（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4〕63号）；

（五）《云南省价格听证目录（2023版）》。
四、联动方法
（一）联动范围
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是指销售价格和燃气企业气源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实行联动。

使用中缅管道天然气的销售价格由气源平均采购价格、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其中，气源平均采购价格按照城镇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和压缩天然气（CNG）价格加权平均确定。使用中缅管道天然气气源区分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

（二）联动周期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一年（原则上按合同签订年度4月至次年3月）联动一次；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按采暖季（11月至次年3月）和非采暖季（4月至10月）联动两次。

（三）联动方式

1.销售价格。根据当期预测采购价格变动进行相应调整，参考燃气企业已签订合同明确的未来天然气购进数量、气源价格情况和往年同期用气需求情况等，结合实际对采购价格进行合理预测。

2.建立偏差校核机制。对当期预测采购价格与实际采购价格的差异部分，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计算公式如下：
偏差金额=当期实际采购价格－当期预测采购价格。

当偏差金额为正值时，价格上调，当偏差金额为负值时，价格下调。

（四）联动幅度

为避免过度增加居民用户负担，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上调时，坚持平稳从紧原则，设置单次上调幅度上限。根据当地居民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并参考近年调价情况确定，原则上单次上调幅度不超过0.5元/立方米，特殊情况超过0.5元/立方米的，须报市人民政府同意方可执行。居民用气价格下调和非居民用气价格调整原则上不设幅度限制。

当上游价格上涨过高时，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按照兼顾城镇燃气企业、消费者利益，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则，适度控制居民和非居民气价联动调整幅度。当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可能对居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可暂时中止联动。应调未调额度在下一个调整周期统筹考虑。

（五）联动公式

机制建立后，调整销售价格可按如下公式确定：

销售价格=上期销售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金额。
价格联动调整金额=本期预测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上期预测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上期应调未调金额及偏差金额。

（六）联动程序

1.本实施方案经依法依规履行听证等相关程序，并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开始实施。

2.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的改革实施方案，在2026—2028年监管周期内制定具体价格水平时不再履行价格听证程序。为提高工作效率，适当优化工作流程，应当按改革方案测算的价格，单次上调幅度，居民不超过0.5元/立方米，由发展改革部门发文调整销售价格，不再上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